“揭榜挂帅”科技项目专家评审会评审规则
一、总则
1． 为规范揭榜挂帅科技项目专家评审工作，保障评审过程公平、公正、科学、高效，筛选出具备技术先进性、可行性与产业化潜力的技术方案及方案实施团队，依据国家及地方科技发展规划、揭榜挂帅相关管理办法等，制定本规则。
2． 评审活动需遵循“需求导向、质量优先、客观独立、权责统一”原则。
3． 评审全过程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及社会监督，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不正当手段干预评审工作。
二、评审组织与职责
（一）评审组织单位
1． 本次评审由田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评审组织单位，负责组建评审工作小组，明确评审目标、范围及时间节点。
2． 评审工作小组职责：制定评审实施方案、遴选评审专家、组织评审会议、汇总评审结果、处理评审异议等。
（二）评审专家组
1． 专家遴选标准：
1）具备相关领域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拥有5年以上本项目需求相关领域研发、管理、产业化经验，熟悉领域技术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；
2）无利益冲突（与揭榜方存在任职、投资、合作等关系的，需主动回避）；
3）具备良好职业道德，能客观公正履行评审职责，遵守评审纪律。
2． 专家组构成：专家人数不少于5人（奇数），涵盖技术专家（占比不低于50%）、经济分析专家及需求方代表，确保评审视角全面。
3． 专家组职责：审阅申报材料、参加现场答辩（如需）、独立评分或评议、提出评审意见、形成评审结论，对评审结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负责。


三、评审对象与内容
（一）评审对象
揭榜方提交的有效申报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技术方案、团队资质、实施计划、资金预算、预期成果、风险防控方案等（需符合需求榜单明确的申报要求，材料不全或逾期提交的视为无效）。
（二）评审核心内容
1． 需求匹配度：申报方案是否精准响应需求榜单中的技术指标、攻关目标、成果交付要求，是否聚焦榜单提出的 “卡脖子” 问题或实际需求。
2． 技术创新性与先进性：核心技术是否具备自主知识产权（如专利、软著等），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相比是否具有突破或领先优势，技术路线是否新颖可行。
3． 团队能力：揭榜团队（含牵头单位及合作单位）的研发实力（如科研设备、过往成果）、核心成员资历（如技术带头人经验、团队分工）、资源整合能力（如产学研合作基础）。
4． 实施可行性：
1）技术可行性：技术成熟度、关键环节攻关计划、实验验证方案是否合理；
2）时间可行性：实施周期与阶段目标匹配度，是否能按榜单要求交付成果；
3）资金可行性：预算编制是否科学，资金来源是否稳定，资金使用计划是否符合项目需求。
5． 预期效益：包括科技效益（如技术成果对行业的带动作用、标准制定潜力）、经济效益（如产值、利润、成本降低预期）、社会效益（如就业带动、产业链完善、绿色低碳贡献等）。
6． 风险防控：针对技术研发风险、市场风险、管理风险等，是否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。
四、评审标准与计分方式
（一）评审标准权重
采用百分制评分，各维度权重详见附件专家评审表。
（二）计分方式
1． 专家独立评分：每位专家依据评审标准对申报项目逐项打分，去除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取平均分作为项目最终得分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。
2． 分级评议：对得分≥85分的项目定为“优先推荐”，70-84分定为“合格待议”，＜70分定为“不推荐”；“合格待议” 项目需经专家组集体讨论，明确是否调整推荐意见。
五、评审流程
1． 材料预审：评审工作小组在评审会前 3 个工作日，将申报材料（脱敏处理，隐去揭榜方名称、联系方式等标识信息）发送至评审专家，专家完成材料审阅并提出初步疑问。
2． 评审会议启动：
1）评审工作小组主持会议，介绍评审规则、项目背景、需求榜单核心要求及专家回避情况；
2）专家组推选组长，负责组织现场评审、协调专家意见、汇总评议结果。
3． 项目评审：
1）专家审阅材料（完整性、真实性核查），核实技术细节、团队能力等信息；
[bookmark: _GoBack]2）专家结合材料审阅情况，独立填写项目评审表》，明确推荐等级。
4． 结果汇总与复核：
1）评审工作小组收集专家打分表，计算项目最终得分，形成《评审结果汇总表》；
2）专家组组长组织复核，确认得分计算无误、评审意见完整后，全体专家签字确认评审结果。
3）以超过2/3专家同意推荐且得分最高者作为最终的揭榜单位。
5． 结果公示：评审组织单位在官方平台公示评审结果（含项目名称、揭榜方、得分、推荐意见），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
六、异议处理
1． 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需以书面形式（加盖单位公章或个人签字）向评审组织单位提出，说明异议理由及相关佐证材料，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无效。
2． 评审组织单位在收到异议后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初步核查：
1）异议内容不明确、无佐证材料的，不予受理；
2）异议符合要求的，组织专家组进行复核（原评审专家需回避），在 7 个工作日内形成复核意见。
3． 复核意见需反馈异议提出方，并在官方平台更新公示结果；异议成立的，需重新组织评审或调整推荐意见；异议不成立的，说明理由并维持原结果。
七、评审纪律
1． 评审专家需遵守：
1）不得泄露评审材料、评审意见及未公示的评审结果；
2）不得与揭榜方私下接触或接受宴请、礼品，不得索取或收受财物；
3）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，需及时向评审工作小组报告，不得隐瞒。
2． 揭榜方需遵守：
1）不得提供虚假材料（如伪造资质、编造数据），不得串通专家或干预评审；
2）答辩时需如实回答专家提问，不得误导或隐瞒关键信息；
3）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需通过正规渠道提出，不得采取过激方式。
3． 评审工作小组成员需遵守：
1）不得擅自修改评审标准或干预专家独立评审；
2）妥善保管评审材料，做好信息保密工作；
3）对评审过程中的违规行为需及时制止并上报纪检监察部门。
八、附则
1． 本则由三明田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可制定补充细则。
2． 若国家或地方出台新的揭榜挂帅管理政策，需结合政策要求调整本规则。
3．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